关于落实深化整治“三多三少三慢”问题二十条措施的实施意见

为强化纪律作风，整治会议多、活动多、外出多，调研报告少、工作思路少、实际问题解决的少，决策慢、行动慢、结果慢等问题，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关于深化政治“三多三少三慢”问题的二十条措施》和通辽市为办公室《关于深化政治“三多三少三慢”问题的具体举措》精神，结合开发区工作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狠刹“三多”之风，规范会议、活动、外出

1.以党工委、管委会名义召开的开发区经济工作会议、全体领导干部大会、党内集中教育动员部署会等综合性会议，党工委班子成员出席，会议规模在视情确定的同时，要严控会议时长和参会人数。党工委会议研究专项工作，只安排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列席；研究事关全局的综合性工作，安排相关处级领导同志列席，列席部门一般不超过10个。镇街、单位主要负责人参会的，其他副职及工作人员非必要一般不安排参会。同一领域、内容和参会范围相近的会议，能套开的套开、能合开的合开。上级开到旗县的会议，原则上不另行召开部署会议。

2.开发区党工委议事协调机构会议能减则减，能与党工委会议套开的套开、合开的合开。除特殊情况外，各议事协调机构每年召开会议一般不超过2次。

3.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召集的座谈会、汇报会、调度会、碰头会、现场办公会等，只安排分管相关工作的党工委班子成员出席，需镇街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一般只安排1名，参会人员一般不超过15人。遇有重大紧急情况召集的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安排。

4.开发区党工委班子成员召集研究分管领域工作的会议，参会人员一般不超过10人，原则上不请其他党工委班子成员出席，不得要求分管领域外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召集研究落实开发区党工委交办的重大任务、重要工作的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同一事项一般只开1次协调会。

5.开发区各单位召开本系统综合性会议每年不得超过1次，不得要求各镇街党政负责同志参加。除兼任单位职务的开发区党工委班子成员外，其他班子成员不出席单位召开的综合性会议。

6.严肃会议纪律，严禁不参会、迟到、早退、替会、频繁出入走动、交头接耳闲谈等行为；确有特殊情况不能参会的，履行请假程序，另派他人参会，代参会人员要及时将会议有关精神和要求进行传达。有明确保密要求的会议，不得携带手机进入会场；其他会议在进入会场前，手机关机或调至静音，无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得接打电话，确需接打电话的，移步到会场外处置，严禁在会场内接打电话。党政综合办公室对各镇街、各单位参会情况进行督查和定期通报。
7.开发区党工委班子成员未经党工委批准，一律不出席庆典、论坛、展会、博览会、开幕式、剪彩等活动，一律不在活动中挂名任职、为活动提词致信致电等。邀请开发区党工委班子成员出席活动的请示件须提前3日报党政综合办公室，严禁向党工委班子成员个人直接发邀请函。

8.按照非必要不组织原则，严格控制本级组织庆典、论坛、展会、博览会、开幕式、剪彩等活动，确需组织的，须经党工委、管委会同意。

9.开发区党工委班子成员和各镇街、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外出考察调研、招商引资、对接工作等要有目的有收获。严格执行外出报备、报告制度，外出前2日向开发区党工委书面报备，返回后3日内向党工委报告有关情况。

10.严控外出考察学习等各类活动，上级统一组织必须参加的，严格按照规定人员、人数参加，不得擅自扩大范围、增加人员数量；非必要不参加、不组织上级组织自愿参加的或自行组织的外出考察学习活动，确需参加的、组织的，须经党工委、管委会同意。外出前2日向开发区党工委书面报备，返回后3日内向党工委报告有关情况，5日内向党工委报书面学习考察报告。
二、力戒“三少”现象，务求调研有实效、工作有思路、问题得解决

11.开发区党工委班子成员调研要有成果，每年至少形成2篇调研报告。调研报告要保证质量，提出的政策措施要有针对性、衔接性和实操性。对调研报告提出的对策建议要一盯到底，早转化、见成果。

12.开发区党工委班子成员要静下心来研究工作，学深吃透中央精神和自治区、通辽市部署要求，深入思考并结合实际抓落实。每年组织分管领域对照上级安排部署，完善工作思路和重点举措。分行业、分领域持续组织起底本地区及其他地区创新成果和典型经验，在借鉴推广中开拓思路。

13.除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外，其他党工委班子成员每季度要收集梳理分管领域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本级能够解决的要即时研究、尽快解决，需协调上级的要及时归口上报，积极对接推进、找到解决路径，重要关键问题要尽早向党工委主要领导汇报。

三、聚焦“三慢”问题，切实增强担当意识、效率意识、成果意识

14.开发区党工委班子要带头担当作为、提升工作质效，对分管领域工作决策要果断，不能推拖躲绕、只开会不定事，不能以请示报告、集体决策等名义上交矛盾。对呈送给自己签批的文件，必须在1日内签批意见。

15.各有关方面对开发区党工委部署的工作，要依据职能职责、事权归属研究和决策具体工作，该管委会定的事管委会定，该议事协调机构定的事议事协调机构定，该党工委班子成员定的事党工委班子成员定，该单位定的事单位定，对具体推进情况向党工委报告，不准事无巨细都向党工委报、都往党工委会议上端。单位自行发文能解决的事项，不得提请以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或党政综合办公室名义发文。
16.开发区党工委班子成员对党工委交办的任务，要组织相关单位在3日内拿出推进思路、明确完成时限。完成有困难或确需主要领导协调推进的，要及时向党工委作出说明。各镇街、各单位对党工委、管委会交办的任务，要及时报告分管领导，限时推进落实，不能按时完成的，要提早向党工委作出说明。

17.各镇街、各单位对开发区党工委制发的重要文件、召开的重要会议，要在5日内组织传达学习，并结合实际研究提出务实、具体、可操作的贯彻落实措施。

18.对拟以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议事协调机构或党政综合办公室、镇街、单位名义下发的文件，除涉及重大事项确需党工委研究的外，一律按程序自行运转发文，不得以请示报告为名让开发区党工委代为把关。文件印发后，可通过信息等形式向开发区党工委报情况。

19.各镇街、各单位提请开发区党工委会议、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讨论和决定的事项，必须提早准备、充分研究，经由党工委班子成员先行审核把关，与主要领导汇报确认后列入议题，不成熟事项坚决不予上会。对议定事项一般在10日内完成，并向党工委报结果；重大或难度较大事项按时序推进，定期向党工委报进展情况。

20.对开发区党工委会议、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决定事项，党政综合办公室会后及时将会议纪要印发至有关镇街和承办单位，相关镇街和承办单位将决定事项落实情况及时报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党工委班子成员组织的专题会议确需印发会议纪要的，会后及时将会议纪要印发至有关镇街和承办单位，相关镇街和承办单位将决定事项落实情况及时报相关党工委班子成员。有法律、规章制度明确规定的事项，依法依规行使，无需党工委会议、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党工委会议、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已经研究并提出明确意见的事项，不得另行召开会议。

21.提请党工委会议、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审议的文稿，除部署全局性、综合性工作外，字数一般不超过5000字，部署专项工作或者具体任务的文件一般不超过4000字，起草说明等相关汇报材料不超过1500字。
22.上级文件明确要求制定配套文件或上级文件没有明确要求但开发区党工委认为确有必要配套的，有关党工委班子成员要组织相关单位认真研究起草，按照时限要求提早向开发区党工委报送审稿，没有明确时限要求的自收到文件之日起2个月内报送审稿，不能按时完成的必须提前作出书面说明。无需制定配套文件的，有关党工委班子成员要组织相关单位深入研究，在20日内拿出任务清单、措施清单、责任清单，按程序报审后组织实施。上级文件下发后，相关镇街、单位收文之日起3日内报相关党工委班子成员，党工委班子成员要在20日内组织相关单位研究提出具体贯彻措施，并牵头抓好落实。

23.对开发区党工委要求制定的创制性文件，相关党工委班子成员要组织相关单位自交办之日起1个月内出台，不能按时完成的必须提前作出书面说明。

24.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审议通过的文件稿，明确以党工委、管委会或党政综合办公室名义制发的，一般应在会后3日内报党政综合办公室，会后6日内印发。
四、严肃监督执纪，强化跟踪问效

25.开发区党政综合办公室要充分发挥中枢作用，增强斗争精神，严格落实“四个一律”要求，对不应开的会一律挡回去，对不该办的活动一律顶回去，对不成熟的文件稿一律退回去，对不合格的代拟稿一律打回去，推动规范、精简、提速要求落地见效。各镇街、各单位要守规矩、听招呼，不准自行其是。

26.党政综合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对党工委会议、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书记专题会、党工委班子成员专题会议决定事项及时开展督促检查。

27.开发区党群工作部要做日常考核，对存在“三多三少三慢”问题且情形严重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及时提出调整或处理建议。开发区纪检监察工委要强化监督执纪，对工作“慢粗虚”且造成严重不利影响的严肃追责问责。



